
受文者：新北市選舉委員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20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人字第112185021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貴會所詢本局所屬各級學校教職員工配合參與第16任總統、

副總統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擔任各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相關

注意事項一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12年4月14日新北選一字第1123150196號及112年9月

7日新北選一字第1123150361號函。

二、貴會所詢有關本局所屬各級學校教職員工配合第16任總統、

副總統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選務工作人員，請本

局同意比照111年前例補假1日課務派代一事，經考量疫情趨

緩及選務工作繁重程度衡平性，教職員工擔任本次選務工作

人員得於選務工作次日起2年內補休1日，課務自理。

正本：新北市選舉委員會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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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共1頁
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
承辦人：牟玉婷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08
傳真：(02)29699823
電子信箱：AJ5982@ntpc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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